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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案四：提案所屬建築基地透過私設通路(通路最窄寬度 4.81 公尺)，兩端連接建築線，其中連

接一端計畫道路已開闢，基地到達建築線長度大於 20 公尺，該端私設道路寬度扣除

鄰房突出後淨寬 3. 52 公尺(依技規第 2 條規定須大於 5 公尺)；另一連接端計畫道路未

開闢，基地到達建築線長度小於 10 公尺，該端私設道路寬度扣除鄰房突出後淨寬 2.07

公尺(依技規第 2 條規定須大於 2 公尺)，本案是否得以未開闢端計畫道路指定建築線

申請建築， 

說  明：一、本案基地位於仁德區上崙段671地號，私設通路地號為同段660地號。 

二、本案樓地板面積未達該區域需設置法定停車位規定，且無自設停車位。 

三、檢附基地及建築物配置圖，詳附件P14-P15。 

臺南市建築師公會意見：本案採個案決議： 

一、本案以私設通路連接建築線，已符合建築法第42條規定，且以基地東北側私設通

路出入口檢討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(以下簡稱本編)第2條(私設通路寬

度)；應得申請建築許可。 

二、至得否以基地西南側私設通路出入口檢討「臺南市未完成道路闢建之建築基地申

請建築執照出入通路辦法」相關規定？擬提臺南市政府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簽證

項目抽查復核小組會議討論。 

決  議：本案採個案決議： 

一、申請基地應以東北側私設通路連接建築線，除符合建築法第42條規定，應再依本

編第2條規定檢討其私設通路之長度與寬度，請提案人修正私設通路之配置後納

入本提案附件。 

二、本案東北側私設通路連接之計畫道路尚未關建完成，依「臺南市未完成道路闢建

之建築基地申請建築執照出入通路辦法」規定，應辦理排水聯審。 








